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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設置宗旨為鼓勵本校特殊教育系清寒優秀之學生。 

二、獎金來源： 

(一)本校劉鴻香、陸莉教授，各捐贈6萬元發起並設置本獎學金。 

(二)由贊同本辦法者自由樂捐。 

三、 名額及金額： 

(一)名額：每學期由系務會議決定。 

(二)金額：每名 5,000元。 

四、 申請資格：本校特殊教育系學生具下列條件者： 

(一)前一學期學業成績80分以上、操行成績列為甲等。 

(二)家境清寒。 

(三)一年內未領取本獎學金。 

(四)1年內曾發表特殊教育相關文章者優先。 

五、申請日期：每年上學期11月15日前，下學期4月15日前。 

六、 申請手續：符合上列條件之學生，請於期限內向本校特殊教育系申請並繳

送下列資料： 

(一)申請書乙份(向特教系辦公室索取)。 

(二)上一學期成績單乙份。 

七、 審核標準： 

(一)符合申請資格條件者，依智育成績高低，擇優錄取。 

(二)由特殊教育系核定之。 

八、頒發方式利用集會時間公開頒發。 

九、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 


